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2004年 4月公开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  

 

重要提示  

本公开说明书是《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

说明书”)的摘要及定期更新，投资人投资本基金应仔细阅读《招募说明书》，但

本公开说明书对《招募说明书》的更新部分，以本公开说明书为准。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公开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本公开说明书已经中国证

监会审核同意，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

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公开说明书摘要  

基金名称：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投资目标：通过管理人的积极管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挖掘价值、分享成长，

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申购费率：申购费率为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1.5%  

赎回费率：赎回费率为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0.5%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  

销售渠道：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深圳直销中心、中国农业银行、中信实

业银行、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本基金销售的营业网点 

注册登记机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一部分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概况 

 

一、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基金契约 

1、基金存续期间：不定期  

2、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的成立日期：2002年 9月 18日  

4、基金契约：基金契约是规定基金契约当事人之间基本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契约当事人包括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基金

投资人自取得依基金契约发行的基金单位起，即成为基金持有人，其取得和持有

基金单位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契约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暂行办法》、《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基金契约及其他有关规定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长

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二、基金投资业绩  

1、基金资产净值、单位净值的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资产净值 2002年 9月 18 日

（基金成立日）至

2002年 12月 31日

2003年 1月 1日至 2003

年 12月 31日 

2004年 1月 1日至 2004

年 3月 31日 

最高值 3,185,022,945.88 1,979,676,092.04 1,841,092,757.51

最低值 1,967,636,073.98 956,601,096.29 1,155,224,823.42

期末值 1,970,579,961.90 1,163,592,014.50 1,813,568,962.95

基金单位净值 

最高值 1.010 1.096 1.110

最低值 0.980 0.969 1.016

期末值 0.980 1.029 1.066
2、2004年 3月 30日,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公布 2003年年度报告,其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银行存款      112,179,397     224,526,777 

结算备付金             105,702 

交易保证金         1,000,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4,875,888 

应收利息  5        1,967,718          6,964,007 

应收申购款           195,079       15,575,279 

其他应收款              50,000 

股票投资市值 6, 12     803,770,159     697,587,260 

其中：股票投资成本      723,006,990     735,664,004 

债券投资市值 12     243,171,187   1,039,364,586 

其中：债券投资成本      243,283,371   1,038,769,032 

待摊费用 7         1,306,144 

资产总计    1,167,159,428   1,985,479,755 

负债及基金持有人权益    

负债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8,603,599 

应付赎回款          345,034         2,553,683 

应付赎回费               179             12,833 

应付管理人报酬         1,499,188         2,620,225 

应付托管费           249,865            436,704 

应付佣金 8          958,817            532,749 

其他应付款 9          250,000 

预提费用 10          264,330            140,000 

负债合计  3,567,413       14,899,793 

基金持有人权益    

实收基金 11   1,131,019,511   2,011,442,863 

未实现利得/(损失) 12       38,882,951       -41,538,516

未分配基金净收益/(累计基金净损失)  -6,310,447     675,615 

持有人权益合计     1,163,592,015   1,970,579,962 

  (2003 年末每单位基金资产净值：1.029

元) 

  (2002 年末每单位基金资产净值：0.980

元)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总计    1,167,159,428   1,985,479,755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经营业绩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03年度 2002年 9月 18日(基金成

立日) 至 2002年 12月 31

日止期间 



收入  

股票差价收入      119,310,040             793,858 

债券差价收入       11,729,174            295,468 

债券利息收入       10,620,279         3,627,420 

存款利息收入        3,202,532         7,101,824 

股利收入        7,592,380             34,000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88,082         1,777,482 

其他收入 13         209,217            775,603 

收入合计      152,751,704       14,405,655 

费用  

基金管理人报酬  19,343,250 10,948,815 

基金托管费  3,223,875 1,824,802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688,234 305,096 

其他费用 14 1,708,639 796,750 

   其中：信息披露费  240,000 40,000 

         审计费用  100,000 140,000 

费用合计  24,963,998 13,875,463 

基金净收益      127,787,706            530,192 

加：未实现估值增值/(减值)变动数  118,132,175 -37,481,190 

基金经营业绩      245,919,881 -36,950,998.00 

  

基金净收益      127,787,706            530,192 

加：年/(期)初基金净收益  675,615 

本年/(期)申购基金单位的损益平准金  4,994,636             14,742 

本年/(期)赎回基金单位的损益平准金        -11,683,652            130,681 

可供分配基金净收益      121,774,305            675,615 

减：本年/(期)已分配基金净收益 15    128,084,752 -

未分配基金净收益         -6,310,447            675,615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净值变动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3年度 2002年 9月 18日(基金

成立日) 至 2002年 12

月 31日止期间 

年/(期)初基金净值     1,970,579,962    3,166,886,000 

  

本年/(期)经营活动  

基金净收益      127,787,706          530,192 

未实现估值增值/(减值)变动数      118,132,175       -37,481,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245,919,881     -36,950,998 

  

本年/(期)基金单位交易  

基金申购款      911,564,609       45,477,591 

其中：分红再投资        2,228,862               - 

基金赎回款   1,836,387,685   1,204,832,631 

基金单位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924,823,076    -1,159,355,040 

  

本年/(期)向持有人分配收益  

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收益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       128,084,752               - 

  

年/(期)末基金净值    1,163,592,015    1,970,579,962 

 

3、2003年 2月 27日本基金向全体基金持有人按每 10份基金单位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2003年 6月 24日本基金向全体基金持有人按每 10份基金单位派发现

金红利 0.55元；2003年 12月 22日本基金向全体基金持有人按每 10份基金单

位派发现金红利 0.41元；2004年 2月 23日本基金向全体基金持有人按每 10份

基金单位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 

三、最新投资组合 

一、重要提示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已于 2004年 4月 15日复核了本公告。 

截止 2004 年 3 月 31 日，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为

1,813,568,962.95元，基金份额为 1,701,923,679.30份，每份基金单位资产净

值为 1.066元。 

二、基金投资组合 

（一）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分   类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农、林、牧、渔业       231,000.00 0.01

2 采掘业   120,472,231.24 6.64

3 制造业   382,489,601.98 21.09

 其中：食品、饮料   109,170,027.05 6.02

       纺织、服装、皮毛    28,088,550.98 1.55

       木材、家具 

       造纸、印刷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39,920,534.32 2.20

       电子    38,096,539.12 2.10



       金属、非金属    65,146,225.45 3.59

       机械、设备、仪表    98,483,241.16 5.43

       医药、生物制品     3,584,483.90 0.20

       其他制造业 

4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0,347,641.40 4.43

5 建筑业                -

6 交通运输、仓储业   299,144,970.78 16.49

7 信息技术业   117,535,320.23 6.48

8 批发和零售贸易    41,075,595.00 2.26

9 金融、保险业   145,725,416.45 8.04

10 房地产业    53,861,076.67 2.97

11 社会服务业 

12 传播与文化产业    28,417,085.20 1.57

13 综合类     7,995,000.00 0.45

 合    计 1,277,294,938.95 70.43

（二）国债、货币资金合计 

截止 2004年 3月 31日，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国债及货币资金

为524,479,517.20元，占基金资产净值的28.92%。其中国债投资388,188,737.02

元，占基金资产净值 21.40%。 

三、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名    称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中国联通  97,482,000.00 5.38%

2 中国石化  65,936,777.50 3.64%

3 招商银行  65,745,322.05 3.63%

4 南方航空  64,350,000.00 3.55%

5 上海机场  59,950,000.00 3.31%

6 中海发展  54,827,507.61 3.02%

7 浦发银行  54,330,190.80 3.00%

8 华能国际  53,029,801.40 2.92%

9 外运发展   48,690,000.00 2.68%

10 伊利股份  46,348,970.85 2.56%

四、报告附注 

（一）报告项目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持有上市证券采用公告内容截止日的市场收盘价计算，已发行未上

市股票采用成本价计算。 

（二）基金持有每只股票的价值（按成本价计算）均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三）基金应收利息、应收国债利息、交易保证金、应收申购款、应付赎回款、



应付赎回费、应付管理费、托管费、佣金、预提费用、证券清算款及其他应付款

等应收、应付款项合计为借方余额 11,794,506.80 元，与股票市值

1,277,294,938.95元，国债及货币资金合计 524,479,517.20元相加后等于基金

净值。 

 

四、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理念  

1、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平衡型基金，通过管理人的积极管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挖掘价

值、分享成长，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2、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

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在股票资产中，本基金投资于成长类股票和价值类股票。本基金按以下方法

确定成长、价值类股票：先按照流通市值大小将样本股的所有股票分成大、中、

小盘三组，然后在大、中、小盘股票中分别按照市净率(P/B 值)从大到小排序，

以累积流通市值占该组总流通市值的百分比达到 50%为界，以流通市值在前 50%

的股票为成长类股票，后 50%的股票为价值类股票。  

3、投资理念  

    本基金的投资理念基于管理人对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结构的认识，进行主动性

管理，通过动态配置股票、债券和现金三类资产，在不同的风格资产之间，包括

成长类股票和价值类股票、大中小盘股票之间，进行相机地周期性轮替操作，从

而实现风险收益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 基金投资决策  

1、 决策依据  

(1)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  

(2)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契约的有关规定；  

(3) 货币政策、利率走势；  

(4) 地区及行业发展状况；  

(5) 上市公司研究；  

(6) 证券市场的走势。  

2、 决策程序  



    基金管理人内部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基金管理实行投资

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程序如下：  

(1) 研究发展部提供宏观分析、行业分析、企业分析及市场分析的研究报告，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论证，作出投资建议提交给基金经理，并为投资决策委员会

提供资产配置的决策依据。  

(2) 基金经理对研究发展部提交的投资建议进行初步筛选，形成股票初选方案，

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  

(3)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照研究发展部提供的研究分析报告和基金经理提交的股

票初选方案，制定投资决策，其中包括确定投资原则与方向，确定股票、国债和

现金的配置比例，确定股票投资的备选范围等。  

(4)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投资决策，制定相应的投资组合方案，报投

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批准。  

(5) 投资组合方案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由基金经理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

以投资指令的形式下达至集中交易室。  

(6) 集中交易室依据投资指令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

金经理。  

(7) 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投资组合计划提出风险防范措施。监察稽核

部对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日常监督，投资组合方案执行完毕，基金经理负责向投

资决策委员会提出总结报告。  

(三)基金经理简介  

    吴刚，男，1969 年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数理统计专业，获理学硕

士学位。1994 年 7 月至 1995 年 7 月在君安资产管理公司工作；1995 年 7 月至

1996年 10月就职于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1996年 10月至 2002年 4月在

国信证券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2002年 4月至 2003年 1月在中融基金管理公司

任基金经理；2003年 2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常昊，男，1972 年出生，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

学位。1997年 9月至 1999年 3月就职于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综合投

资部经理； 1999年 4 月至 2000年 7月就职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从事行业

公司研究；2000 年 7 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研究策划部工作，后担

任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王新艳，女，1973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 8月在中信证券基金部工作，1999年 3月加入长盛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策划部分析师、基金同德、基金同益基金经理助理，



担任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兼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 

(四)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契约》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投资组合应遵循下列规定：  

(1)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总值的 80%；  

(2)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3)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总和，不

超过该证券的 10%；  

(4) 本基金投资于国家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5) 本基金持有的股票资产比例为 35%-75%，债券资产比例为 20%-60%，现金

资产比例不低于 5%；  

(6) 本基金持有的成长类股票和价值类股票资产的比例均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30%，不高于股票资产的 70%；  

(7)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它比例限制。  

(五)禁止行为  

    禁止用本基金资产从事以下行为：  

1、 投资于其它证券投资基金；  

2、 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  

3、 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从事基金投资；  

4、 将基金资产用于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  

5、 从事证券信用交易；  

6、 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  

7、 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8、 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

券；  

9、 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及《基金契约》规定

禁止从事的其它行为。  

 

五、风险揭示 

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风险有：  

(一)市场风险  

    基金主要投资于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价格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资



者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基金收益率水平的不确定性，从而导

致可能的损失。主要包括：  

1、政策风险。因国家宏观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业政策等)发生变化，

导致市场波动而产生的风险。  

2、经济周期风险。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市场的平均收益水平也呈周期

性波动，基金所投资证券的收益水平也会随之变化，从而产生风险。  

3、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从而直

接影响证券价格；另一方面，利率变化也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基金投资

于国债和股票，收益水平亦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  

4、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管理能力、财

务状况、市场前景、行业发展和竞争、人员素质等都会导致公司盈利发生变化。

购买力风险。基金投资收益的一部分通过现金的形式来分配，而现金收益可能因

为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使实际购买力水平发生变动，从而导致风险的产生。  

5、购买力风险。基金投资收益的一部分通过现金的形式来分配，而现金收益可

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使实际购买力水平发生变动，从而导致风险的产生。  

(二)主动型投资管理风险  

1、主动型投资理念的风险。基于对中国目前证券市场弱有效性假设的否定，本

基金确定了主动型投资的基本操作理念。但是，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的

变化而变化，如果国内市场的有效性特征在短期内发生显著变化，则本基金的投

资理念将面临较大的不适用性的风险。  

2、动态资产配置的风险。本基金将基于对不同市场周期的预测和判断，动态调

整股票、债券和现金之间的比例，在此基础上，对大盘成长、大盘价值、中盘成

长、中盘价值、小盘成长、小盘价值六类风格资产进行适时转换。在此过程中，

本基金尽管运用计量投资模型作为辅助的投资决策参考，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小组的主观分析和判断。因此，基金经理对市场周期和资产

配置的判断失误可能导致基金投资的风险。  

3、证券选择的风险。本基金的证券选择很大程度上基于研究员和投资管理人员

的研究分析和价值判断，尽管其研究结果基于其勤勉尽责的精神和专业素质，但

并不能保证不发生判断失误；同时，国内上市公司公开报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

息失真，也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与公司实际投资价值发生偏离，从而导致投资风险。  

(三) 流动性风险  

    中国的证券市场作为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其市场整体的流动性风险较高，

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基金投资组合持仓股票也会因为各种原因使流动性风险水平



增加，从而使股票交易的执行难度提高，买入成本或变现成本增加。尽管本基金

管理人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但不能保证完全避免此

类风险。  

    同时，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市场波动加大时，投资者申

购或赎回的需求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增加，从而使流动性风险突然增加。  

(四)技术风险  

    当计算机、通讯、交易和信息网络等技术保障系统出现异常而导致基金的申

购、赎回、分红无法按时完成，登记注册和核算系统出现异常而导致无法按时显

示净值、净值估算发生错误而导致的风险。  

(五)其它风险  

    基金受其它不可抗力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可能导致基金资产

的损失；内幕交易及欺诈行为、金融危机、违约行为等基金管理人自身无法控制

的风险，也将影响相关的风险水平。  

 

六、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办理的场所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委托的代销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北京直销中心、深圳直销中心(联系方式附后)受理金额

1,000元以上的申购。  

    目前本基金的代销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申购与赎回办理的时间  

    本基金为投资人办理申购与赎回等基金业务的时间即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目前业务办理时间为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业务办理时间并

公告。  

(三)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基金销售网点规定的程序，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向基

金销售网点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登记注册人应以收到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 日)，

并在 T＋1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并进行权益登记。投资者可在 T＋2

工作日之后(包括该日)向基金销售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申购采用全额交款方式。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理申购时，必须在指定资金账

户存有足额的申购款项，若资金不足则申购不成功。  

在直销机构办理申购时，以投资者资金到账并提交申请为原则办理申购业

务，申购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有效。若资金到账日先于投资者提交申购申请日，

则以投资者申购申请日为申请受理日；若资金到账日迟于投资者提交申购申请

日，则以投资者资金到账日为申请受理日。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交后，成功赎回的款项将在 T＋7个工作日之内向基金持

有人(赎回申请人)指定账户划出。在发生巨额赎回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招募

书中有关条款处理。  

(四)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1、代销网点、直销网点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元。  

2、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100份，基金交易账户中基金单位余额不得低于 100份，

如进行一笔赎回后基金交易账户内基金单位余额低于 100份，则投资者须一次性

将全部份额赎回。  

3、基金管理人可视市场情况对以上限制进行调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本基金的申购费与赎回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1.5%。  

2、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0.5%，为登记注册费用。  

3、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情况调整申购及赎回费率，并在费率变更开始实施日的

三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进行公告。  

(六)申购与赎回的登记注册  

    正常情况下，投资者申购基金成功后，基金登记注册人在 T＋1工作日自动

为投资者登记权益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投资者在 T＋2 工作日(含该日)可以进

行成交确认，并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投资者赎回基金成功后，基金登记注册人

在 T＋1 工作日自动为投资者扣除权益并办理相应的登记注册手续, 投资者在 T

＋2工作日(含该日)可以进行成交确认。 

(七)拒绝或暂停申购、暂停赎回的情形及处理  

    在《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规定的情形下，基金管理人可拒

绝或暂停申购、赎回。具体规定投资人应仔细阅读《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契约》。  

 

七、基金资产估值  

    每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契约规定对基金资产净值进行估值，经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公告。  

 

八、基金收益分配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在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 5个工作日内公告。 

本基金的收益以现金形式进行分配，但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

再投资于本基金，红利再投资免收手续费用，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如基金

投资人未作选择的，视为选择现金分红方式。  

    若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不足以支付银行转帐或其它费用，基金登记注册人将投

资者的现金红利按红利发放日的基金单位净值自动转为基金单位，不足 0.01 份

基金单位的，四舍五入。  

 

九、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基金费用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投资交易费用、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基金持有人大会费用、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及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计提  

   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

的 0.25%年费率计提。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

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  

其他基金费用据实列支。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

务。  

 

十、基金会计与审计  

    基金的会计政策详见《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一、基金的信息披露  

    本基金的信息披露事项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一)公开说明书  

    基金成立后，每六个月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公告公开说明书，并应在公告时间



的 15日前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公开说明书公告内容的截止日为每六个月的最后

一日。  

(二)定期报告  

    本基金定期报告包括半年报告、年度报告、基金投资组合公告、基金净值公

告。  

1、年度报告：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在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90日内公告。  

2、半年度报告：在基金会计年度前六个月结束后的 60日内公告。  

3、基金投资组合公告：每季度公告一次，于截止日后 15个工作日内公告。  

4、基金单位资产净值公告：每个工作日公告一次。披露公告截止日前一开放日

每一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三)临时公告  

    在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发生如下可能对基金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并公告：  

1、 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  

2、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变更；  

3、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4、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主要业务人员一年内变更达 30%以上；  

5、 基金经理更换；  

6、 重大关联事项；  

7、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重大处罚；  

8、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9、 基金成立、开放申购与赎回公告；  

10、 基金终止；  

11、 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并延期支付；  

12、 基金暂停申购和赎回申请；  

13、 基金资产估值方法的变更；  

14、 基金费用的调整；  

15、 基金投资限额的调整；  

16、 增加或减少销售代理人；  

17、 其它重要事项。  

(三)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放与查阅  

    本基金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基金投资组合公告、公开说明书、临时公告等

文本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代销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投



资人可免费查阅。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

印件。  

 

十二、基金的终止与清算  

    基金的终止、清算事宜详见《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三、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持有人大会  

(一)基金持有人的权利  

1、 取得基金收益；  

2、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持有人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3、 监督基金运作状况，获取基金业务及财务状况的资料；  

4、 申购、赎回及其它对基金单位处分的权利，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有效申请

的款项或基金单位；  

5、 因基金管理人、托管人、销售机构、登记注册人的错误导致基金持有人利益

受损害的情况下，要求赔偿的权利；  

6、 参与基金清算后的剩余资产的分配；  

7、 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权利。  

    每份基金单位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二)基金持有人的义务  

1、 遵守《基金契约》；  

2、 缴纳基金认购、申购款项及规定的费用；  

3、 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承担基金亏损或者终止的责任；  

4、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它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活动；  

5、 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义务。  

(三)基金持有人大会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  

1、 修改《基金契约》；  

2、 决定终止基金；  

3、 更换基金托管人；  

4、 更换基金管理人；  

5、 与其它基金合并；  

6、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它事项；  

7、 法律法规及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事项。  



    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有关事宜详见《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

约》。  

 

十四、基金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以下是主要的服务项目，

基金管理人根据持有人的需要、市场状况以及管理人服务能力的变化，有权增加

和修改服务项目：  

(一) 通知服务  

    通知基金持有人的内容包括邮寄季度对账单等服务。季度对账单每季度提

供，在每季度结束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以书面形式寄出，投资者也可以

选择不获取邮寄对账单服务。  

(二)查询  

    查询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基金账户查询、基金状况查询，内容包括：申购与赎

回的交易情况；基金账户余额；基金产品与服务及其它相关信息。  

其实现方式为：自动电话查询、网上查询等。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010-84510088  

    公司网站：http：//www.csfunds.com.cn  

(三)咨询  

    咨询服务包括基本业务咨询、常见问题咨询。  

    咨询方式为：客户服务员人工咨询；客户经理专业咨询及基金经理会谈等。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010-84510088转人工座席。  

(四)投诉及处理  

    投诉方式分为人工热线投诉与网上投诉两部分，客户服务员将分别汇总投诉

内容并予以及时处理；同时，充分做好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五)需求汇总及反馈  

    客户需求可通过人工热线电话或网上与客户服务中心进行沟通，我们也将及

时汇总客户需求并与其它部门进行协调，并及时总结与反馈。  

(六)红利再投资服务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基金持有人可选择将所得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登记注

册人自动将其所获红利按分红除息日的基金单位净值转为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

不收取费用。  

 

十五、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航都大厦 13C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8号静安中心 2271  

法定代表人：王其华  

电话：(010)64689198  

传真：(010)64689475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二)发展概况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1999]6 号文件批准，于

1999年 3月成立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截至 2003年 12月 31日，基金管

理人共管理四只封闭式基金、两只开放式基金以及社保基金委托管理资产，管理

资产规模逾 140亿元。 

(三)基金管理人受处罚情况  

    基金管理人无受处罚情况。  

(四)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1、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1) 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依据基金契约及有关法律规定运用本基金资产；  

(2) 依照《暂行办法》、《试点办法》及其它有关规定，代表基金对被投资的上市

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3) 依据基金契约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

金契约或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对基金资产或基金持有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呈

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必要时应采取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4) 选择、更换基金销售代理人，对基金销售代理人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5) 直接销售基金单位，获取认购(申购)费用；  

(6) 依据基金契约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7) 在基金契约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基金单位的申购和赎回；  

(8) 依据基金契约的规定获得基金管理费收入；  

(9) 法律法规及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权利。  

2、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1) 自基金成立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2)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

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  



(3) 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办理基金单位的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或委托其它机构

代理该项业务；  

(4) 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进行基金的登记注册或委托其它机构代理该项业务；  

(5)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

管理的基金资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资产相互独立，保证不同基金在资产运作、财务

管理等方面相互独立；  

(6) 除依据《暂行办法》、《试点办法》、《基金契约》及其它有关规定外，不为自

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资产；  

(7) 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8) 按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9) 严格按照《暂行办法》、《试点办法》、《基金契约》及其它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10)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暂行办法》、

《试点办法》、《基金契约》及其它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

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露；  

(11) 依据《基金契约》规定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收益；  

(12) 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的规定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

付赎回款项；  

(13)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  

(14) 依据《暂行办法》、《试点办法》、《基金契约》及其它有关规定召集基金持

有人大会；  

(15) 保存基金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 15年以上；  

(16) 确保向基金投资者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发出；保证投资者

能够按照基金契约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得

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17) 参加基金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资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18)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时，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19) 因过错导致基金资产的损失时，承担赔偿责任，采取适当合理的方式向基

金投资者进行赔偿，其过错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20) 因估值错误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属管理人责任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过

错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21) 基金托管人因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应代表基金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但不承担连带责任、赔偿责任及其它法律责任；  

(22) 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义务。  

(五)基金管理人的更换  

    管理人更换的有关规定详见《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六、基金托管人  
(一) 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路甲 23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00号金玉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成立时间：1979年 2月 23日 
  注册资本：1338.65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发展概况及财务状况： 
  中国农业银行是我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目前在国内有 37 家分行、营业
机构遍布城乡，是我国营业网点最多、机构覆盖面最广的金融机构。同时，中国

农业银行开通了全国专用数据通讯网，拥有先进的银行清算系统和安全、高效的

清算、交割能力，已实现先进的电子联行、资金汇划的实时清算和汇划、对帐、

清算三位一体，能保证客户资金在同城或异地的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 
（二）基金托管部的部门设置及员工情况 

  1998 年 5 月，中国农业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成立，内设运行处、核算管理处、市场开发处、客户服务处、综合管理

处、监督处和境外资产托管处，拥有先进的安全防范设施和基金清算、核算、交

易监督快捷处理系统，现有员工 50名。 
（三）主要人员情况 
 杨明生先生：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行长。49 岁，硕士研究生、高级经
济师。曾任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农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党

组成员，农行工业信贷部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农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党

组副书记（主持工作），农行天津市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农行副行长、党委副

书记，现任农行党委书记、行长。 
杨琨先生：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46 岁，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

任中国农业银行人事部劳动工资处处长，农行人事教育部副主任，农行市场开发

部总经理，农行安徽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 
张军洲先生：基金托管部总经理，42 岁，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农
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农行总行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总



经理，现任基金托管部总经理。 
刘树军先生：基金托管部副总经理。45 岁，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高级记者。曾任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分行办公室主任、农行总行办公室正处级秘书，

农行总行信贷部工业信贷处处长，现任基金托管部副总经理。 
王勇先生：基金托管部副总经理。50 岁，大学，高级经济师，曾任财政部
国债金融司处长、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总经理，现任基金托管部副总经理。 
（四）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截止 2004年 3月 30日，中国农业银行托管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开放式
基金如下：基金裕阳、基金裕隆、基金汉盛、基金景阳、基金景博、基金景福、

基金兴业、基金天华、基金同德、基金景业、基金鸿阳、基金丰和、基金久嘉、

富国动态平衡开放式基金、长盛成长价值开放式基金、宝盈鸿利收益开放式基金、

大成价值增长开放式基金，大成债券开放式基金、银河稳健开放式基金、银河收

益开放式基金、长盛债券开放式基金及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基金，托管基金份额

达 348.51亿份基金单位。 
（五）基金托管人的更换 

1、更换托管人的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更换基金托管人： 

（1） 基金托管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的； 

（2） 基金管理人有充分理由认为更换基金托管人符合基金持有人利益的； 

（3） 代表 50％以上基金单位的基金持有人要求基金托管人退任的； 

（4） 中国人民银行有充分理由认为基金托管人不能继续履行基金托管职责

的。 

2、基金托管人的更换程序： 

（1） 提名：新任基金托管人由基金管理人提名； 

（2） 决议：基金持有人大会对被提名的基金托管人形成决议； 

（3） 批准：新任基金托管人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方可继

任，原任基金托管人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方可退任； 

（4） 公告：基金托管人更换后，由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告。新任基金托管人与原基金托管人进行资

产管理的交接手续，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资产总值。如果基金托管人

和基金管理人同时更换，由基金发起人在获得批准后 5 个工作日内进

行公告。 

（六）基金托管人禁止行为 

基金托管人按照《暂行办法》、基金契约及其它有关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

尽责的原则保管基金资产和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运作，不为自己或任何第三人谋取

利益。基金托管人不从事以下行为： 



1、 从事基金投资； 

2、 挪用本基金资产； 

3、 在本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向他人泄露有关信息。 

（七）基金托管人受处罚情况 

最近三年内基金托管人及其负责基金托管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工商、财税及其它有关机关的处罚。 
（八）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1、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1） 依法持有并保管基金资产； 

（2） 依本《基金契约》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 

（3） 监督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4） 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规定的其他权利。 

    2、基金托管人的义务 

（1） 依法持有基金资产； 

（2）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持有并保管基金资产； 

（3） 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

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资产托管事宜； 

（4）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

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保证其托管的基金资产与基金托管人自有资

产以及不同的基金资产相互独立；对不同的基金分别设置账户，独

立核算，分账管理，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名册登记、账户设置、资

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5） 除依据《暂行办法》、《试点办法》、《基金契约》及其他有关规定外，

不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资产； 

（6） 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

证； 

（7） 以基金的名义设立证券账户、银行存款账户等基金资产账户，负责

基金投资于证券的清算交割，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并负责

办理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 

（8）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除《暂行办法》、《试点办法》、《基金契约》及

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予以保密，不得

向他人泄露； 

（9） 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及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10） 按规定出具基金业绩和基金托管情况的报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和中

国人民银行； 

（11）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开放式基金单位的认购、申购和赎回等



事项符合基金契约等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 

（12）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基金管理人用以计算开放式基金单位认

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契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 

（13）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基金投资和融资的条件符合基金契约等

法律文件的规定； 

（14） 在定期报告内出具基金托管人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要方面

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契约的规定进行；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

行基金契约规定的行为，还应当说明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

措施； 

（15） 按有关规定，保存基金的会计账册、报表和记录等 15年以上； 

（16） 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17） 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

回款项； 

（18） 参加基金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资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

配； 

（19）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时，及时报

告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并通知基金管理人； 

（20） 因过错导致基金资产的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过错责任不因

其退任而免除； 

（21） 基金管理人因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应代表基金向基金管理人
追偿；  

（22） 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规定的其他义务。 
 

十七、代销机构  

1、本基金目前由中国农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销。  

2、条件成熟时，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其他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

机构作为基金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第二部分 重要提示事项 

 

本期无重大事项变更。 

 

第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最近三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工商、财税等有关机关的处罚。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